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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模糊语言概论

第一节 模糊性

人们对事物的认识，一般要经过由现象到本质、由感性到理
性、由个别到一般、由局部到整体，最后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。
“在这个认识过程中，往往需要运用比较、分析、综合、抽象、概括等
逻辑方法，逐步舍弃具体的、表象的、感性的东西，最后只剩下一般
的、本质的、理性的东西，从而通过认识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事物，并
且借助语言给予这个事物一定的名称，于是就形成了概念。”( 黎
千驹，2006)

概念包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。概念的内涵反映了对象的本
质，它所揭示的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是什么样的事物。概念的外
延反映了对象的数量，它所表明的是概念的适用范围。划分是把
一个属概念的外延分成若干种概念，从而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
法。譬如，文学包括戏剧、小说、散文等，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
部门，绘画有油画、水彩画、墨笔画、木炭画等。分类是划分的一种
特殊形式，它是根据事物的特点来进行划分的，例如化学元素的分
类、生物的分类、社会形态的分类等。跟划分一样，分类必须首先
确定分类的标准，而这种标准只能是依据事物是否具有某种本质
属性或状态。人们一般是把具有相同本质属性或状态的事物归为
一类。有些事物在性态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是精确的，于是人们就
可以根据事物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确的性态特性而对事物做出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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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糊视域下翻译研究

的分类:要么将这个事物归为该类，要么不归为该类。这就是事物
精确性的一面;而有些事物所表现出的性态特征并不是十分精确
的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状态，但并不是
完全具有，于是事物就表现出从具有某种性态到不具有该性态
的连续性、渐变性特征，或者说具有“亦此亦彼”性、“非此非彼”
性特征。

以化学元素为例，到目前为止，已知元素有 109 种，其中金属
元素 87 种，非金属元素 22 种。其实，在非金属元素当中，有 5 种
元素即硼( B) 、硅( Si) 、硒( Se) 、碲( Te) 、砷( As) ，既具有金属的特
性，又具有非金属的特性，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介于金属与非金属
之间，因此人们又称之为“准金属”。这正如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
法》中所说: “Hard and fast lines(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)
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———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
限，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，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的;
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。……‘非此即彼’是愈来
愈不够了……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，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
环节而互相过渡……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
的界限，不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‘非此即彼’，它使固
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，除了‘非此即彼’，又在适当的地
方承认‘亦此亦彼’，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。”( 恩格斯，1972)

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三个关键的概念: “中介”“中间环节”
( 或中间阶段) 和“亦此亦彼”。其中，“中介”是在不同事物之间起
着联系作用的环节与媒介，它显示了事物之间联系的间接性与事
物之间对立的渐变性。中介是普遍存在的。任何联系着的不同事
物之间都有一条界线，这条界线的存在就使得此事物与彼事物之
间存在着质的区别，同时也使得这两个事物通过这“界线”而发生
联系。“中间环节”( 或中间阶段) 是中介的基本类型之一，它是处

2



第一章 模糊语言概论

于两极对立着的两个事物之间起联系作用的中间事物，或是在两
个不同阶段之间起联系作用的中间阶段。它具有两个鲜明的特
征:一是兼容性。这就使得中间环节呈现出“亦此亦彼”性。二是
相对独立性。这就使得中间环节呈现出“非此非彼”性。

人们根据事物之间所呈现出的这种连续性、渐变性的性态特
征，亦即“亦此亦彼”性、“非此非彼”性，来对事物所做的分类一般
是模糊的:这个事物既可以归为该类，但又不完全归为该类。这就
是事物的模糊性。例如，蔬菜和水果是人们根据某种标准而划分
出来的两大类别，它们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分明的，但是“西红柿”
是水果还是蔬菜? 《辞海》认为可作蔬菜，也可作水果。西红柿本
身所具有的蔬菜属性和水果属性就使得蔬菜与水果之间的界线变
得模糊起来。由此可见，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边
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不精确性、亦此亦彼性、非此非彼性，也就是
中介过渡性。

美国哲学家皮尔斯认为: “当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状态时，尽管
说话者对这些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，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这
些状态排除出某个命题还是归属于这个命题，这时候，这个命题就
是模糊的。上面说的实际上不能确定，我们指的并不是由于解释
者的无知而不能确定，而是因为说话者的语言特点就是模糊的。”
( 转引自伍铁平，1999)

模糊集合论的创始人札德( L． A． Zadeh) 在《模糊集》一文中
指出: “可以把模糊集合论的提出，看成是为研究某种类型的不清
晰性建立一套概念和方法的尝试。这种不清晰性发生在当我们的
研究对象构成的类的边界不能截然确定的时候。模糊性所涉及的
不是一个点属于集合的不确定性，而是从属于到不属于的变化过
程的渐进性。”( 札德，1981 ) 札德的定义充分概括了模糊性的“亦
此亦彼”性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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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糊视域下翻译研究

我国学者李晓明则从认识论角度出发，认为: “所谓模糊性，就
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。”( 李晓明，
1985) 他的定义揭示了模糊性的实质。模糊性是一种不确定性，它
以事物的性态或类属的边界是否清晰为判断依据。英语用于表示
“模糊性”的词有两个: fuzziness 和 vagueness。在札德提出“模糊
( fuzzy) ”概念之前，学者们谈模糊性时大都用 vagueness。罗素
( 1990) 一篇谈模糊性问题的文章的标题是 Vagueness，译者将其译
作《论模糊性》。此外，马尔蒂、布莱克、沙夫的著作及其英译本中
谈到“模糊性”问题时用的也都是 vagueness 一词。( 伍铁平，
1999) 而札德在《模糊集》中强调将模糊性 ( fuzziness ) 与含糊
( vagueness) 区分开，认为“虽然，有时这两个词有点相似，但更确
切说是应该把含糊看成模糊性的特殊形式”。( 札德，1981 ) 事实
上，在“大多数作者( 包括札德本人) 的著述中有时并不区分这两
个词”。( 伍铁平，1999)

在我国，最早研究模糊语言的伍铁平教授对这两个词也不加
区分，都译作“模糊性”。吴世雄也把“含混”和“模糊”看作同一种
情况: “含混词语自身信息不足。在由它引起的语义含混( 模糊)
的句子中，语境能降低其含混 ( 模糊) 的程度，但其语义仍是含混
和模糊的。”( 吴世雄，1994 ) 而张乔 ( 1998 ) 则对“模糊”( fuzzi-
ness) 、“含糊”( vagueness) 、“概括”( generality) 、“歧义”( ambigui-
ty) 做了明确、细致的区分。( 张乔，1998) 伍谦光在《语义学引论》中
将 vagueness译作“含混”，并对“歧义”和“语义含混”做了区分，但
与此同时，该书根据肯普森( R． M． Kempson) 的观点又认为“语义
含混”有 4 种类型: 指称关系方面的语义含混，如英语中 city 和
town的词义范围很难确定; 因词语意义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语义
含混，如 John's book可指“约翰写的书”或“约翰拥有的书”; 因词
语的意义缺少“专指性”而造成的语义含混，如 neighbour这个词并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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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模糊语言概论

没有告诉我们这个“邻居”的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职业等情况; 因句
子中使用了 either．．． or．．． 这样的并列连词而造成的语义含混。
( 伍谦光，1985) 这 4 种类型的划分实际上是把模糊、歧义、概括都
看成“语义含混”了。何自然在《浅论语用含糊》和《再论语用含
糊》两篇文章中分别把语言表述的模糊性( fuzziness) 、不确定性( in-
determinacy) 、或然性( probability ) 、歧义性( ambiguity ) 和笼统性
( generality) 等非二值逻辑所能分析的含糊概念，言语交际中的“约
略”( approximation) 、“模糊”( fuzziness) 、“笼统”( generality) 、“两
可”( ambiguity) 、“含混”( ambivalence) ，以及日常会话里带有隐含意
义的“比喻”( metaphor) 、“弱陈”( meiosis) 、“反讽”( irony) 、“夸张”
( hyperbole) 等形象表达都归入语用“含糊”( vagueness) 之列。( 何
自然，2000) 俞东明则把“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
定的、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
外之力这类现象”称作“语用模糊”。( 俞东明，1997) 可以看出，学
者们在谈模糊性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及其对术语的翻译存在着不
同程度的分歧。对术语的不同理解引出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
的问题: “含混”与“含糊”是不是同一个概念? 应该把 fuzziness 和
vagueness看作同一概念还是将二者区分开?

我们认为，对 fuzziness和 vagueness这两个术语不加区分是有
道理的。因为有不少谈论模糊问题的著述中用的都是 vagueness一
词，如果强行将二者区分开，反而容易造成术语理解及使用上的混
乱。但考虑到术语使用的统一性，本书除了将含糊和含混视为同
一概念外，赞同将模糊与概括( 笼统) 、歧义、含混等作为不同的语
义概念加以区分，这有利于澄清模糊与非模糊的界限，精确语义模
糊性研究的对象。

模糊性是语言本身固有的属性。模糊与含混的实质区别在于
前者外延不确定而后者内涵不清晰。含混主要通过句义体现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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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糊视域下翻译研究

来，模糊可以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。含混语句，如“研究研
究”“考虑考虑”“回头再讨论”等表达，由于其意义含混不清，经常
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推托之辞。日常交往中当遇到说话者没有决
定或不想直接回答的情况，也常用“看情况再说吧”“他可能来，也
可能不来”这样的话。而模糊性则是指人们认识中关于事物类属
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不明晰性、亦此亦彼性、非此非彼性，也就
是中介过渡性。

第二节 语言的模糊性

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提出“……模糊是自然语
言的一个构成要素”。日本模糊工程学学者寺野寿郎宣称: “语言
在本质上是模糊的”“模糊性的典型是语言”。( 寺野寿郎，1991 )
模糊性是语言的自然属性之一。

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，以词汇为建筑材料，以语法为结构
规律而构成的体系。既然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的精确性是语言的自
然属性，那么同语言的精确性相对立的一面，必然有语言的模糊性
存在。精确性与模糊性共同处在语言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中，构成
语言的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属性。

我们知道，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，词语如果不表达概念，就
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和符号; 概念的形成和存在必须借助词语来
表达，词语是概念的语言形式。当人们用词语来表达精确概念时，
这就使得语言具有精确性的一面; 当人们用词语来表达模糊概念
时，这就使得语言具有模糊性的一面。

语言的模糊性成因分析: 首先，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，系统中
的每个符号都是用来代替事物的。根据奥格登( C． K． Ogden) 和理
查兹( R． A． Richards) “符号三角形”理论，“词”( word) 必然是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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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的，也就是说，一定要有“词”( word) —“概念”( concept) —“所
指物”( referent) 这样一个“三结合”或“三角关系”，才能产生意义。
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具有无限性，也就是说，符号一般是以“概念”
而不是以“所指物”来规定其内容。以“笔”为例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
把它定义为“写字画画的用具”( 这里撇开笔的其他义项不谈) 。
这样，凡是写字画画的用具都叫“笔”，而无须考虑这笔是何种材
料制成的，是长还是短，什么颜色，什么形状等。语言符号是有限
的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，用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事物，模糊现象
就在所难免。符号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从根本上规定了语言符号的
重要属性之一:模糊性。

其次，语言模糊性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事物本身的模糊
性。语言是反映客观世界的，而客观世界中许多客体本身没有一
条精确的界线，客体之间存在着模糊边缘，反映这些客体的词语含
义的外延也必然是模糊的。如英语中的 giant huge 和 big，small和
tiny，big要大到什么程度才是 giant 或 huge，small 要小到何种程度
才能谓之 tiny? 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鲜明的界限，只是人们对事
物的一种感受。又如，表示时间概念的“晚上”，天黑以后，我们可
以说是晚上;八九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叫“晚上”; 万籁俱寂的半
夜三更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“晚上”;半夜 12 点后，以严格的科学角
度来说，应是新的一天的开始，但我们仍习惯用“晚上”来指称; 在
“他一晚上都没睡觉”这句话中，“晚上”则又泛指整个夜晚。究竟
什么时候为“晚上”的确切时间，很难说得清楚，只能指出一个大
致的时间范围。而这一切都说明，客观事物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
反映客观事物的词语的意义的外延也必然具有模糊性。

再次，语言模糊性的产生还源于人们对客观对象认识的局限
性和不确定性。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，使得人们无法精确判
断事物。人类对世界了解具有局限性，无法完全理解世界;人类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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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一种生物具有的生理条件决定了认知手段的有限; 人类的认知
能力不是万能的，我们不能完全体验客观世界里的所有事物，因此
我们自身的局限的认知力使得我们的语言不能完全精准。千差万
别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，而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却总是要受
到一定条件的限制。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边界、性态的把握，也存在
着某种不确定性。因此，人们在进行抽象、综合、概括、判断、推理
等逻辑思维时，往往无法精确地确定某些思维对象的内涵和外延。
要表达这种思维的结果，就不得不借助带有模糊色彩的语言形式。
如某两人教学水平都不错，只是其中一个更出色一些，要把他们区
别开来，只好说“某人教学水平比某人要强一些”，其中“强一些”
明显带有模糊性。

最后，语言的模糊性还源于人们对词语理解的差异性及语境
的变化。由于不同的社会特征，诸如世界观、性别、年龄、文化修养
及教育背景、职业以及风俗习惯、社会经历、生活环境，甚至个人爱
好等，人们会对同样的词语有不同的理解，从而引起词义的模糊
性。例如“好与坏”“美丽与丑陋”“贫穷与富裕”“成功”“善良”
“美德”“勇敢”等词，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理解，因而使这些词
产生模糊义。此外，不同的语境语言传递的意义也是不同的。比
如，一句简单的“你吃饭了吗”在不同语境中就有着不同的含义。
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人们之间经常用这句“你吃饭了吗”作为寒
暄语，跟现在的“你好”差不多; 而现在一句“你吃饭了吗”则更多
地被理解为相约一起吃饭。

总之，语言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，恰当地利用语言
的模糊性能很好地提高语言表达效果。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与必
要性。语言学界应加紧研究语言的模糊性，作为智者的人类既然
不能消除它，就应该想法利用它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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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模糊语言

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，以词汇为建筑材料，以语法为结构
规律而构成的体系。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的精确性，是语言的自然属
性; 然而，正如恩格斯所言，“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
不变的界限，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‘非此即彼’”。( 恩
格斯，1972) 与语言的精确性相对立的一面，必然有语言的模糊性
存在。精确性与模糊性共同处于语言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中，构成
语言的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属性。

模糊语言包括广义的模糊语言和狭义的模糊语言。狭义的模
糊语言是指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
性、非此非彼性，即中介过渡性的词语。用波兰哲学家沙夫的话来
说就是: “词语的模糊性，就表现在它有一个应用的有限区域，但这
个区域是不明确的。而模糊的语词总是有某种‘交界’的区域，我
们从来不能确定地说出某个词语能够或者不能够应用于这个区
域。”( 沙夫，1979) 或者说，模糊语言是指在 A 与非 A 之间存在着
一个不明确的交界区域，它是渐变的、不能一刀切的，我们不能确
定地说某个词语是属于还是不属于这个区域。

广义的模糊语言不仅包括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
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、非此非彼性，即中介过渡性的词语，还包括
具有亦此亦彼性、非此非彼性，即中介过渡性的语音和语法方面的
现象，即模糊语音和模糊语法。

1．精确与模糊

正如哲学上有“相对真理”与“绝对真理”，语言中亦有模糊性
与精确性、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之分。下面让我们了解几对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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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) 精确性与模糊性

精确性是词语与句子本身易于理解，语义上没有模棱两可之
处，我们把这种隶属关系中反映出来的“非此即彼”的性质称为精
确性。但是在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这样一类事物，
我们无法为它们找到确定分类的标准，在不同类别之间也不存在
截然分明的界限，这类事物具有的这种特性称为模糊性。模糊性
是由于事物类属划分的不分明而引起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; 指事
物本身的概念不清楚，本质上没有确切的定义，在量上没有确定界
限的一种客观属性。例如，健康食品与不健康食品之间没有明确
的划分，当判断某食品是否属于“健康食品”的时候，便可能没有
确定的答案，这就是模糊性的一种表现。当一个概念不能用一个
分明的集合来表达其外延的时候，便有某些对象在概念的正反两
面之间处于亦此亦彼的形态，它们的类属划分便不分明了，呈现出
模糊性，所以模糊性也就是概念外延的不分明性、事物对概念归属
的亦此亦彼性。

( 2) 精确语言与模糊语言

精确语言是指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确
定性、非此即彼性的语言，也就是内涵清晰明白而外延边界确定的
语言。模糊语言是指那些表达了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
亦此亦彼性、非此非彼性，即中介过渡性的语言。

事实上，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理论，模糊性与精确性是对立统
一、相辅相成的，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亦是相互联系、相互渗透、相
互转换的，反映着客观事物的类属和性态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、中
介过渡性和两级对立性的相互关系，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、
发展变化的整体性与相对孤立、静止的部分性的相互关系。

2．模糊语言的分类

按照研究范畴来看，模糊语言包括语义模糊、语用模糊和修辞

01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